










合标准编写有关规定的， 返回标准编制组进行修改。

第十九条 形式审查合格的， 由协会批准发布。

第二十条 通过批准的团体标准，发放标准编号，并在全国团体

标准信息平台和协会官网公开发布。

第二十一条 依据GB/T 20004. 1-2016 （团体标准化第1部分：

良好行为指南〉中的5.4.1条规定， 协会团体标准编号格式为 

“T/   ZGGJWBHSXH标准顺序号一年代号
” 

，编号结构如下所示：

I_I 510300GTWBHSXH兰兰一兰兰兰兰表示。

｜ ｜ ｜ 发町l 一

协会代号

团体标准代号

第六节复审

第二十二条 标准实施后，应当根据相关领域的发展需要，由标

委会适时组织标准复审， 复审周期二般不超过五年。

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应及时组织标准复审：

（一）相关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和强制性标准作出修订的；

（二）国家和省、 市有关产业发展政策作出调整的：

（三）标准的技术内容或指标己不符合团体标准定位要求的：

（囚）引用的相关标准己经废止或修订，并对本标准的内容和要求

产生影响的：

（五）其他应当进行复审情形的。

第二十四条 复审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，并形成团体标准复

审结论表。

第二十五条 标准复审结果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：

         








